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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“文明宿舍”和“优秀宿舍长”评选条件
  （一）“文明宿舍”评选条件
为了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，创建优秀、文明、整洁、温馨、舒心的学生宿舍。特设“文明宿舍”奖项，其评选条件是
    1.宿舍成员遵纪守法，自觉遵守《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学生公寓管理规定》和消防、安全规定等。
2.集体荣誉感强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友爱，互相关心、帮助，爱护宿舍配备的设施物品。
3.宿舍长工作认真负责，宿舍全体同学自觉服从公寓管理科员领导和管理，自觉遵守学院的作息制度。
4.值日生轮值制度健全，宿舍整洁、有序，全体成员积极参加校区保洁区劳动。
5.能以卫生检查评比标准做好日常室内室外卫生，年度的卫生优良率达90%以上。参加评选的必须是流动红旗及其以上的宿舍。
6.宿舍风气良好。宿舍有自己健康的宿舍布置和文化，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。
7.宿舍无偷盗、打架、酗酒闹事、损坏物品及其他违规违纪现象，无发生影响较大的事件或受通报批评或受处分的。
   （二）“优秀宿舍长”评选条件
为加强学生宿舍管理，提高各宿舍长的管理水平，促进文明宿舍建设，创建优秀、文明、整洁、温馨、舒心的学生宿舍。特设“优秀宿舍长”奖项，其评选条件是：
1.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；
2.遵纪守法，模范带头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无不良行为；
3.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学习成绩较好；
4.尊敬师长，团结友爱，爱护宿舍里配备的各项物品；
5.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，模范带头作用好；
6.自觉服从公寓管理科员的领导和管理，积极参与楼层管理工作；
    7.宿舍无偷盗、打架、酗酒闹事、损坏物品及其他违规违纪现象，无发生影响较大的事件或受通报批评或受处分的；
8.所在宿舍能以卫生检查评比标准做好日常室内室外卫生，年度卫生优良率达95%以上。
    二、评选程序
  （一）学校成立评审领导小组，由分管领导、学工处、二级学院、公寓管理中心的主管领导组成，负责全校的评审指导工作。
  （二）学生公寓各楼栋应在全面综合考核情况的基础上，组织民主推荐工作，填好评先审批表，送学生公寓中心和二级学院审核，然后送学工处审批及公示后确定。各楼栋应严格掌握评选条件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从分发扬民主和宁缺毋滥的原则。
    三、奖励措施
  （一）获得“文明宿舍”、“优秀宿舍长”荣誉称号者，将在每学年开学典礼仪式上表彰，并发给荣誉证书。
  （二）获奖者将作为奖学金评选的条件予以参考。
    四、对弄虚作假或违反规定者，学校将取消其荣誉称号；情节严重的，将给予纪律处分。
    五、本办法解释权归学生工作处。




